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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开展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
财政奖补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青岛）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有关企业：
根据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及实施细则的通知》(鲁工信电子〔2023〕114号),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，支持集成电路关键材料、专用设备加快发展，培育形成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，组织开展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财政奖补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支持对象和标准
（一）支持范围
结合山东现有发展基础，省级财政支持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、专用设备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1.集成电路关键材料：在集成电路器件制备工艺中所需要的材料，包括硅片、光掩膜版、光刻胶、抛光液、抛光垫、电子特气、靶材、键合金属丝、高端电子封装材料、光电集成芯片材料等。
2.集成电路专用设备：主要包括硅片制备设备、薄膜生长设备、湿法设备、清洗设备、工艺检测设备、封装测试设备等。
（二）企业条件
省级支持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、专用设备企业，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1.在省内依法设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事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研发、生产的企业。
2.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研发、生产相关的核心关键技术、自主知识产权和授权发明专利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，处于国内先进水平，并已通过国内（外）先进集成电路企业验证、使用。
4.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2023年度销售收入总额不低于（含）2000万元，并纳入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。
5.具有与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、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。
6.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、严重失信行为，符合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要求。
7.2023年度未享受过本政策支持。
（三）支持标准
遴选5个左右的集成电路企业，对其自主研发生产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，按照2023年度销售额的10%，一次性给予单户企业最高500万元奖补，每户企业支持产品类别或型号不超过5种，且每类产品均应满足上述企业条件3。
二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项目申报材料
1.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财政奖补项目申报书（附件1）。主要包括信用承诺书、企业基本情况表、申报产品情况、产品销售明细表等。
2.相关申报支撑材料。主要有：
（1）企业资质材料。包括营业执照或独立法人证书、2023年度营收情况、税收完税证明、相关荣誉资质证书、生产经营场所图片、信用中国《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》。
（2）企业纳统材料。企业纳入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的证明（经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核验盖章的证明材料）。
（3）产品技术材料。包括相关自主知识产权证书，国内（外）先进集成电路企业出具的含相关产品使用期间、使用数量和使用效果的验证使用报告等。
（4）产品销售材料。集成电路关键材料或专用设备销售业务合同、产品销售发票、银行到款证明、客户验收证明等。
（5）上述材料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，并出具审计报告，重点披露企业营收、税收情况，纳统情况，产品技术情况、销售情况等。
3.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（附件2）。
（二）项目推荐报告
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盖章的推荐函和承诺书（附件3）。
三、有关要求
1.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查验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，遴选不超过2家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出具推荐函和承诺书，推荐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2.申报企业需提交纸质及电子版申报材料。纸质申报材料需盖企业公章，申报承诺书需法人签字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装订成册，装订线在左侧，封面为纸质，一式两份。电子版材料制作光盘或U盘1份，同纸质版材料一并寄送。
3.企业需按照申报要求认真组织材料，保证材料的真实、有效；如以虚假材料申报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山东省集成电路项目有关资金支持，并将对社会进行公布。
4.请各市于5月10日前将材料通过EMS寄送至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1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林华健、王建平
电  话：0531-51782661、51782660

附件：1.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财政奖补项目申报书
2.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3.推荐单位信用承诺书（模板）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
2024年4月16日  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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